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０７

证券名称
：

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１９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实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

议：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议

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已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０７

证券名称
：

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０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星期三）

１０

：

００

；

３

、会议地点：潍坊市高新区梨园街

５１９

号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会议期限：半天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星期四）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机构代表。

（

３

）因故不能参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的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议案名称

（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６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房书亭先生、于明德先生、郑建彪先生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上以委托或现场方式进行述职。

２

、披露情况：上述各项议案的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有关内容。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及出

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２

）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帐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得用电话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 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 王璐璐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６－８５５３３７３

传真：

０５３６－８５５３３６７

联系地址：潍坊市高新区梨园街

５１９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２６１２０５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度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

意愿表决。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

６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

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回执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０５

证券简称
：

国统股份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９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原米泉市城东工业开发区）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三楼

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投票方式

（

１

）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

２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体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但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应当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以

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数。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月

６

日

１０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保荐机构代表。

（

４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６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内容均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

１

）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

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受托出席者须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办理登

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

２

）登记时间及地点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６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１３

：

００

，下午

１５

：

３０－１７

：

００

）。

登记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原米泉市城东工业开发区）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三楼董事会

办公室（邮编：

８３１４０７

）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２０５

投票简称：国统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

行投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
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５．００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具体事宜的议案 ６．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

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

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６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１

、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

联系人：陈 莹 郭 静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６９１１６８５

传真：

０９９１－６９１３００２

２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回执及授权委托书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时，我单位（个人）持有“国统股份”（

００２２０５

）股票

＿＿＿＿＿＿＿＿＿＿

股，拟参加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或名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股东账户号：

持股数量：

股东名称（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按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 题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
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证券代码
：

002094

证券简称
：

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
：

2010-028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媒体报道情况：

2010

年

5

月

24

日《大众证券报》发表了《青岛金王股权转让明赚暗亏》一文称：

1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7

年购买张德亮持有的利津森化化工有限公司

40%

股权，

2009

年又将持有的利津森化化工有限公司

40%

股权转让给张德亮，是溢价回购还是规避补偿？

2

、年报数据前后矛盾。

3

、油气项目杳无音信。

二、澄清说明：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对文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实，现澄清如下：

1

、关于媒体报道中提出的公司转让持有的参股公司利津森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津森化）

40%

股

权事宜是溢价回购还是规避补偿：

公司于

2007

年

4

月以

3600

万元收购了利津森化公司

40%

股权，按照合同约定，股权转让完成后若利

津森化在三年内未完成相应的税后利润指标， 则在每一年度未完成的利润数额范围内， 利津森化有权以

3000

万保证金弥补未完成的利润数额；若上述保证金不足以弥补当年未完成的利润数额，转让方以其自身

财产向利津森化承担弥补未完成利润的义务。利津森化

2007

年至

2009

年分别实现了

1002

万元、

371

万元、

-625

万元净利润。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8

年起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导致利津森化库存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

其自身炼油业务出现大幅亏损。 同时，其在甘泉投资的油气开发项目，在

2007

年

4

月中石化胜利油田甘泉

大明油气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泉大明）按每吨约

3300

元收购，由于全球原油价格下跌，甘泉大明收购

价格于

2008

年

12

月起下跌为每吨约

2500

元，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无法持续投入以实现预期规模与利润，

从而导致利津森化自

2008

年至

2009

年业绩大幅下降。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好转，利津森化与甘泉大明于

2009

年

5

月开始进行过多次沟通，要求其将收购价

格恢复到原有的每吨约

3300

元，但由于石油行业垄断行为，至今没有效果。

公司在此期间，积极与利津森化实际控制人张德亮进行了多次沟通与谈判。 公司基于上述原因以及利

津森化未来持续出现亏损的情况与张德亮达成谅解。 根据山东汇德会计师对利津森化

2009

年度数据审计

数据（其中

2007

年收购时按合同约定的

3000

万元保证金已作为利津森化其他应付款，未用于弥补未完成

利润数据），利津森化

2009

年末净资产为

6889

万元，按照公司持有

40%

股权折算权益为

2756

万元。 如将

3000

万元保证金用于弥补未完成利润，则公司持有

40%

股权折算权益应为

3955

万元。 经双方协商，最终在

此基础上，确定转让价格为

3900

万元将公司持有的

40%

股权出售给张德亮。

公司认为在利津森化股权出售事宜中，公司在不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前提下，将上述股权出售，维护了

上市公司权益，不存在前文报道的规避补偿事宜。

2

、关于年报数据前后矛盾事宜：

根据

2007

年年报披露相关要求，公司在

2007

年报中对参股公司利津森化全年

1-12

月净利润数据进行

了披露为

1002

万元；

2008

年年报编制要求将控股及参股公司的业绩进行同比变动、对合并净利润的影响比

例披露， 公司在披露利津森化

2007

年净利润数据时按照合同约定享有的参股利津森化后

2007

年

5

月

-12

月的净利润数据进行了披露为

519.11

万元，并进行了同比变动、对合并净利润影响比例披露。 同时，公司

2007

年、

2008

年年报中财务报告附注中分别按照公司参股利津森化后即

2007

年

5

月

-12

月利津森化实现

净利润

519.11

万元的口径折算对利津森化的投资损益进行了披露。

3

、关于油气项目杳无音信

公司在

2007

年

4

月收购利津森化时， 根据相关要求对利津森化投资的甘泉项目进行了详细的披露，并

基于

2007

年利津森化与甘泉大明签定的合同进行了披露。 在随后的年报披露中，公司也根据年报披露的详

尽要求，对公司参股公司利津森化经营数据及按投资比例折算后对公司年度数据的影响进行了披露，甘泉

项目作为利津森化投资项目，其经营数据也已在利津森化数据中体现。 不存在媒体报道中项目杳无音信的

情况。

另外，关于媒体报道中提到该记者致电公司董秘，电话一直无人接听一事，经公司核实，公司董秘及董

秘办公室投资者联系电话在此报道前均未曾接到该记者来电或来电信息。

三、必要的提示：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 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
27

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公司参加华融证券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将自

2010

年

5

月

28

日起参加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融证券

"

）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优惠活动时间

2010

年

5

月

28

日起。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华融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基金和柜台系统定投申购基金的投资者。

三、适用基金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60001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60002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60005

）、华泰柏瑞行业领先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60007

）、华泰柏瑞金字塔稳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基金代码：

519519

）及今后本公司在华融证券代销的基金。

四、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华融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上述基金， 申购费率给予

4

折优惠；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投资者通过华融证券柜台交易系统定投申购上述基金，申购费率给予

8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

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具体业务办理规定以华融证券的相关规定和公告为准。

投资者还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10

）

58568118

；或前往各营业网点咨询

公司网址：

www.hrsec.com.cn

2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0001

、（

021

）

38784638

公司网址：

www.huatai-pb.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5-28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型基金关于
增加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60009

）已于

2010

年

5

月

14

日公告自

2010

年

5

月

17

日起发行，根据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签署的《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主协议》 及华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协议， 中信证券将自

2010

年

5

月

28

日起代销华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型基金。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58

公司网址：

www.cs.ecitic.com

2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0001

、（

021

）

38784638

公司网址：

www.huatai-pb.com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
28

日

关于修改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及
信达澳银精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和《信达澳银精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

管协议》的约定，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协商一致，对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10001

）和信达澳银精华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10002

）的托管协议进行了修改，现公告如下：

将原托管协议第七章

"

交易及清算交收安排

"

的（四）和（五）节：

"(

四

)

申购资金

1.T+1

日

15:00

前，注册登记机构根据

T

日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基金投资者申购基金的份额，并将清算

确认的有效数据和资金数据汇总传输给基金托管人。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据此进行申购的基金会

计处理。

2.T+2

日， 基金管理人应将确认后的有效申购款划到在基金托管人的营业机构开立的基金银行账

户，基金托管人与基金管理人核对申购款是否到账，并对申购资金进行账务处理。 如款项不能按时到账，

由基金管理人负责处理。

(

五

)

赎回资金

1.T+1

日

15:00

前，基金管理人将

T

日赎回确认数据汇总传输给基金托管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

人据此进行赎回的基金会计处理。

2.

基金管理人在账户资金充足、划款指令于

T+2

日向基金托管人发出的条件下，基金托管人将赎回

资金

(

含赎回费

)

于

T+3

日上午划往基金管理人指定的

TA

专用账户。 特殊情况时，双方协商处理。 划款当

日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对赎回资金进行账务处理。

"

变更为：

"

（四）申赎净额结算

基金托管账户与

"

基金清算账户

"

间的资金结算遵循

"

全额清算、净额交收

"

的原则，每日按照托管账

户应收资金与应付资金的差额来确定托管账户净应收额或净应付额，以此确定资金交收额。 当存在托管

账户净应收额时，基金管理人应在

T+2

日

15:00

之前从基金清算账户划到基金托管账户，基金托管人在

资金到账后应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将有关书面凭证传真给基金管理人进行账务管理；当存在托管账

户净应付额时，基金管理人应在

T+2

日将划款指令发送给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人按基金管理人的划款

指令将托管账户净应付额在

T+3

日

12:00

之前划往基金清算账户，基金托管人在资金划出后立即通知基

金管理人，并将有关书面凭证交给基金管理人进行账务管理。

当存在托管账户净应付额时，如基金银行账户有足够的资金，基金托管人应按时拨付；因基金银行

账户没有足够的资金，导致基金托管人不能按时拨付，基金托管人应及时通知基金管理人，如系基金管

理人的原因造成，责任由基金管理人承担，基金托管人不承担垫款义务。

"

以上修改事项已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本次修改内容将自

2010

年

6

月

1

日起生效。 本公告仅对本次托管协议修改的事项予以说明，最终

解释权归本公司。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fscinda.com

）查询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18

或

0755-83160160

咨询。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
：

阳光城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６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汇友源、阳光新界发行信托

计划暨与华融信托签署增资协议及公司与华融信托签署股权收益权收购合同的议案》， 并经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现将该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为促进福州阳光新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新界”）所开发的项目的建设进度，增强

其项目开发的资金配套能力，根据福建汇友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福州阳光新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融信托”）签署《增资协议》约定，华融信托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前增资金额

５４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３００００

万元计入阳光新界注册资本，

２４０００

万元计入阳光新界资本

公积金。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福建同人大有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出具同人大有［

２０１０

］验字

１３０

号《验资

报告》。 阳光新界也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在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 注册资本由

３１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６１０００

万元，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福建汇友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１

，

０００ ５０．８２％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４９．１８％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
：

交大昂立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５３０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

—

０６

号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在上海市广元西路
５５

号浩然
高科技大厦三楼报告厅召开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集， 以现场方式召开， 参加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３７

人，共持有代表公司

１６１

，

８４５

，

６２３

股有表决权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１．８７３６％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规定。

经大会审议，以现场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６１

，

８４５

，

６２３ １６１

，

８４５

，

４４９ ０ １７４ ９９．９９９９％

二、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６１

，

８４５

，

６２３ １６１

，

８４５

，

４４９ ０ １７４ ９９．９９９９％

三、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６１

，

８４５

，

６２３ １６１

，

８４５

，

４４９ ０ １７４ ９９．９９９９％

四、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６１

，

８４５

，

６２３ １６１

，

８４５

，

４４９ ０ １７４ ９９．９９９９％

五、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６１

，

８４５

，

６２３ １６１

，

８４５

，

４４９ １７４ ０ ９９．９９９９％

依据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２００９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３９

，

４６１

，

８３０．３３

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提取

１０％

法定公积金

３

，

９４６

，

１８３．０３

元， 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９

，

６６６

，

１７６．９２

元。

本着及时回报股东，培育长期投资者，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原则，以

２００９

年末总股本

３１

，

２００

万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１

，

５６０

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结转下一年度。？？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六、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６１

，

８４５

，

６２３ １６１

，

８４５

，

４４９ ０ １７４ ９９．９９９９％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财务审计机构。

本次大会由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

002020

证券简称
：

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

2010028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披露的《

2009

年年度报告》和《

2009

年年度报告摘要》，因工作人员疏忽数

据录入有误，现更正如下：

公司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对外担保余额，原文为：

5500

万元，更正为：

8500

万元。 具体修改如下：

一、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九节重要事项中第七款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第（二）项重大

担保：

原文为：

"2

、

2009

年度， 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总额为

12000

万

元，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未到期的担保总额为

2500

万元，占公司

2009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8.25%"

更正为：

"2

、

2009

年度， 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总额为

12000

万

元，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未到期的担保总额为

3500

万元，占公司

2009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1.55%

。

"

二、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九节重要事项中第七款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第（二）项重大

担保：

原文为：

"3

、

2009

年度， 本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丰县京新药业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总额为

5000

万元，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未到期的担保总额为

3000

万元， 占公司

2009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9.90%"

更正为：

"3

、

2009

年度， 本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丰县京新药业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总额为

5000

万元，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未到期的担保总额为

5000

万元， 占公司

2009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6.50%

。

"

三、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九节重要事项中第十一款独立董事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

保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原文为：

"4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为

5500

万元，占公司

2009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8.15%

。

"

更正为：

"4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为

8500

万元，占公司

2009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28.05%

。

"

四、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摘要中第

7.3

重大担保报告

原文为：

"

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B

）

5,500.00

万元、担保总额（

A+B

）

5,500.00

万元、担保总额占

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18.15%"

。

更正为：

"

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B

）

8,500.00

万元、担保总额（

A+B

）

8,500.00

万元、担保总额占

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28.05%

。

"

更正后的《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和《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年度报告摘要》请查阅

2010

年

5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 公司对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年度报告使用人带

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加强年报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600586

证券简称
：

金晶科技 编 号
：

临
2010-010

号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接公司控股股东

--

山东金晶节能玻璃有限公司通知，该公司将持有的本公司

300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5.08%

）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上述股权质押已于

2010

年

5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27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18

201 0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五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七只基金在中信银行
开展网银申购

（

包括网银定投
）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进一步答谢投资者，方便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银行

"

）申购中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开放式基金，经与中信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

2010

年

6

月

1

日

起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法定基金交易日），对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个人网上银行申购（包括网银定投）本公

司旗下七只开放式基金实行费率优惠，具体内容如下：

一、 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渠道申购（包括网银定投）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1.

中银中国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3801

）

2.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3803

）

3.

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3804

）

4.

中银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3805

）

5.

中银行业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3807

）

6.

中银中证

1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3808

）

7.

中银蓝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3809

）

三、网银申购优惠费率

自

2010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法定基金交易日），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述

开放式基金，申购费率享有优惠：（

1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

7

折优惠

(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

购费率

×0.7)

，但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低于

0.6％

；（

2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含

0.6％

）或适用固定费用

的，按照原费率执行；（

3

）该优惠活动只适用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包括定投）的前端收费模式，不包括

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和基金募集期的认购费率；（

4

）各基金费率详见各基金招募说明书。

四、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1-38834788

；

400-888-5566

公司网址：

www.bocim.com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58

网址

: http://bank.ecitic.com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

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
28

日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的有关规定，鉴于

2010

年

6

月

2

日为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

(

韩国大选日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于

2010

年

6

月

2

日暂停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

"

本基金

"

）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与赎回业务。

2010

年

6

月

3

日起本公司将恢复办理本基金的申

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与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efunds.com.cn

；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 881 8088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
28

日


